
康德“德行论导论”句读（一）

邓晓芒（Ｄ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ａｎｇ）

摘要：本文试图对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的 “德行论” ［Ｔｕ

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的导论部分 （１—６小节）进行一番 “句读”。这个导论是

概括整个德行论 （伦理学）的总纲，抓住这个总纲，就不会在那些极

其繁杂的规定中迷失方向。本文基于康德的整个实践哲学或伦理学理

论对文本中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解析，并侧重性地对与外在自由相关法

权论和与内在自由相关的德行论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且以 “主观演

绎”到 “客观演绎”，从 “原理论”到 “对象概念”的顺序对本部分

的文本结构进行了总结梳理，从而有助于读者对康德的德行论的理论

框架进行理解把握。

关键词：德行论；内在自由；义务；目的；《道德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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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 《道德形而上学》（１７９７）分为 “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始基”和

“德行论的形而上学始基”两部①，而后者又包含有一个 “德行论导论”、

一个 “伦理要素论”和一个 “伦理方法论”。本文试图对 “德行论”［Ｔｕ

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的导论部分进行一番 “句读”②，因为这个导论是概括整个德行

论 （伦理学）的总纲，抓住这个总纲，就不会在那些极其繁杂的规定中迷

①

②

“始基”，德文原文为 Ａｎｆａｎｇｓｇｒüｎｄｅ，李秋零译作 “初始根据”。我的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

基础》译本 （康德，１９８８）中的 “基础”也是这个词，用的是它的 《德汉词典》义，韦卓民

先生的译本作 《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初步》 （康德，１９９１）， “初步”与 “初始根据”相近。

现在我考虑，后面两种译法会让人以为这只是一种不成熟的、尚未发展起来的理论原点或雏

形，处于最低层次，其实这个词表示的是最高层次的、相当于 “第一哲学”的原则，不如翻

译为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现成的哲学概念 “始基” （αρχη），这是 “万物由之产生的东西，万

物又消灭而复归于它”（阿那克西曼德）。

此文不是课堂讲解的现场录音，而是逐句的书面解释，所以和我的其他 “句读”作品风格上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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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方向。①

伦理学 ［Ｅｔｈｉｋ］在古代意味着一般道德论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ｍｏｒａｌｉｓ），

人们也把它称作义务学说。②

伦理学 （Ｅｔｈｉｋ）是个希腊字，道德论 ［Ｓｉｔｔｅｎｌｅｈｒｅ］是个德语字，括

号里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ａｍｏｒａｌｉｓ（道德哲学）则是一个希腊字和一个拉丁字的结

合。就字的本义来说，Ｅｔｈｉｋ、Ｓｉｔｔｅｎｌｅｈｒｅ和 ｍｏｒａｌ都是一个意思，即风俗习

惯、礼貌、规矩、伦常等等，但外来词一般来说要比本土词更抽象一点。

“义务”［Ｐｆｌｉｃｈｔ］在康德这里包括法权的义务和伦理义务 （即通常说的

“道德义务”），有人译作 “职责”，不太贴切，好像是只有 “在职”的人

才有的 “责任”。总之，伦理学也好，道德论也好，道德哲学也好，都被

归结为有关义务的学说，也就是对于 “应当”的学说。

后来人们觉得最好是把这个名称单独安在道德论的一个部分上

面，也就是安在关于那些不从属于外部法则的义务的学说上 （人们在

德语中恰当地给这部分找到了德行论这个名称）：这样，一般义务学

说的体系现在就被划分为能够有外部法则的法权论 （ｉｕｓ）体系，和不

能有外部法则的德行论 （Ｅｔｈｉｃａ）体系；这点说到这里也就够了。

“这个名称”指前面的 “伦理学”［Ｅｔｈｉｋ］。作为一个古希腊的词，它

最初的意思很宽泛，包括一切义务学说，既有法权义务的内容，也有德行

义务的内容。但后来逐渐分化了，伦理学只讨论德行义务，而法权义务则

无关乎德行，只是一种外部强制，如孔子讲的 “民免而无耻”。在这里，

“德行论”［Ｔｕｇｅｎｄｌｅｈｒｅ］当然也可以译作 “德性论” （李秋零），但我想

把 “德性”留给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或 Ｍｏｒａｌｉｔｔ，即一般道德性，而 “德行” （也

有人译作 “美德”）在汉语中比 “德性”更加具体，恰好适合这里作为

“道德论的一个部分”。例如，康德认为 “德性原则” ［ｄｉｅｓｅｓＰｒｉｎｚｉｐｄｅｒ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并不仅限于人类，而是针对一切具有理性和意志的有限存在

①

②

本文凡引康德原文均译自 ＫａｎｔｓＧｅｓａｍｍｅｌｔｅ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Ｋａｎｔ，１９１４：３７９—４１３），并参看李秋零

主编 《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 （康德，２００７：３９２—４２５）。

文中凡是引用康德原文处均为仿宋字体；每句均另起一行；每自然段则空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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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甚至也包括作为最高理智的无限存在者在内”，① 就是说，包括上帝

在内。而德行的原理是义务的原理，它对人具有强制性，是不能运用于上

帝身上的。注意这里康德把德行论和伦理学看作一个东西，当然两者还有

更细致的区别，但现在说到这个份上就够了。

一　一种德行论的概念阐明

义务概念自身就已经是通过法则来强迫 （强制）自由任意的概念

了；这种强制可以是一种外来的强制，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强制。

这是导言中的第一节，该导言共有十八节。这一节阐明德行论的概

念，就是说，首先把概念搞清楚：什么是德行论？那就要从义务的概念讲

起。义务概念是一种强制概念，所以只有人才有义务，上帝没有义务。因

为人的自由的任意 ［ｄｉｅｆｒｅｉｅＷｉｌｌｋüｒ］需要由法则来规范，才能够是合乎

义务的。但这种规范或强制可以是外来的，那就是法权义务，也可以是自

我强制，那就是伦理义务或德行。

道德的命令通过自己的定言的表达式 （无条件的应当）而宣告了

这种强制，所以这种强制并不是针对一般有理性的本质 （其中也可能

有神圣的本质），而是针对着作为有理性的自然本质的人，这些人与

之相比是不够神圣的，他们虽然也承认道德法则本身的威严，却可能

对于违背道德法则感到愉快，并且甚至在他们遵守道德法则时，仍然

是不乐意地 （带有自己的爱好的抵抗）在履行法则，而这正是强制之

所在。

康德在 《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已经指出，道德命令是一种 “定言命

令”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ｓｃｈｅ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也就是无条件的命令，区别于假言命令。

所以它的命令本身的形式就已经表明了它的无条件的强制性，当然这种强

制只能是对于人这种 “有理性的自然本质”而言的，而不是针对着上帝或

天使之类的 “神圣的本质”来说的，因为人除了有理性之外，还有自然的

① 康德 （２００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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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体和欲望，有情感和情欲。人半是天使，半是野兽，他们一方面承认道

德法则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又有种作恶的愉快，正如奥古斯丁在他的 《忏

悔录》里面讲的，他发现他小时候的一次偷窃行为竟然充满着快乐。而在

他们遵行道德法则时，也不免带有自身爱好的抵触。正因此，道德法则对

于他们就是一种强制。接下来是一个康德的注释。

但是，人毕竟觉得自己作为道德的本质同时 ［如果他客观地 （按

照他自己人格中的人性）看待自己，这时他通过自己的纯粹实践理性

而得到规定］是神圣的，足以不乐意去违背内在的法则；因为根本没

有如此卑鄙的人，他在违背这种法则时内心不会感到某种抵抗并对他

自己感到厌恶的，他由于这种厌恶必然会自己给自己施加强制。

就是说，虽然人类由于自身的有限性而在遵行道德法则时必须对自己

加以强制，但是只要他按照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客观地看待自己，看到自己

是被纯粹实践理性所规定的，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神圣性，因此也会不乐

意违背自己的道德法则。康德断言每个人在违背道德法则时都有种对自己

的厌恶，也就是有种愧疚感，这一点将对他在做坏事时发生某种强制性的

限制作用，至少他的手会发抖。注意这里 “按照他自己人格中的人性”

［ｎａｃｈ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ｈｅｉｔｉｎｓｅｉｎｅｅｉｇｅｎｅｎＰｅｒｓｏｎ］一语，出自 《道德形而上学

奠基》中定言命令的第二个变形公：“你要这样行动，把不论是你的人格

中的人性，还是任何其他人的人格中的人性，任何时候都同时用做目的，

而绝不只是用做手段。”① 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则说：“道德律是神圣的

式 （不可侵犯的）。人虽然是够不神圣的了，但在其人格中的人性对人来

说却必然是神圣的”，因为 “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作为属于感官世界的人格，

就他 同 时 又 属 于 理 知 世 界 而 言， 则 服 从 于 他 自 己 的 人 格 性

［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② 人格是跨两界的，所以它能够把它里面此岸的人性提

升到彼岸的人格性即道德性。

①

②

康德 （２０１３：６４）。

康德 （２００９：１００）。《实践理性批判》首印单行本 （康德，２００３）的 “人格” ［Ｐｅｒｓｏｎ］译作

“个人”，“人格性”［Ｐｅｒｓ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译作 “人格”，后加印该书时改过来了；《康德三大批判

合集》（康德，２００９）中是按照改过后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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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在这个交叉路口 （那则美丽的寓言就是在德行和快

适之间将赫克里斯置于这种交叉路口的）更多地显现出听从爱好而不

是听从法则的倾向，对这个现象加以解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只能

凭借按照自然法则从某个原因中进行推导来解释什么事情发生了；但

这时我们不会把这个任意思考为自由的。

人的上述两面性使他处于交叉路口，正如希腊神话中赫克里斯面临在

德行和快适之间作选择的情况一样。据说国王欧律斯透斯命令作为臣民的

赫克里斯去完成一件又一件困难的任务，赫克里斯一肚子的不高兴，但又

必须服从命令，在无奈之中完成了十二大功业。赫克里斯是半神尚且如

此，凡人就更加容易听从自己的爱好而不是服从法则了。我们不可能对这

个 “现象”［Ｐｈｎｏｍｅｎ］作出解释，因为对现象的解释只能是按照自然因

果律，但真正要解释这件发生的事情必须引入自由，它是由人的自由的任

意 ［Ｗｉｌｌｋüｒ］造成的，而这种解释是超出自然因果律的。当我们用因果律

来推导时，我们并没有把任意看作是自由的。

———但是，这种交互对抗的自我强制及其不可避免性毕竟使人认

识到自由本身的不可理解的属性。

就是说，作为现象的人正是在这种无法由自然法则解释的行为中，在

道德律和自己的欲望之间的可选择性中，意识到自己的自由的。人的两难

就是在道德律和情欲两方面都遇到对自己的意志的强制。如果没有情欲，

人就是天使或神了；但如果没有道德律，人就是动物。所以康德在 《实践

理性批判》中说，道德律本身 “是作为自由这种纯粹理性原因性的演绎原

则而提出来的”①，就是说，由于有道德律，由于人受到道德律的强制，说

明了人有自由。自由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②

当然，这种 “认识”并非自然科学的认识，而只是认识到 “有自由”这件

事，认识到自由的不可认识、不可理解性。注释到这里结束，下面开始是

正文。

①

②

康德 （２００９：６０）。

康德 （２００９：１６，注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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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人毕竟是一种自由的 （道德的）本质，所以义务的概

念所能够包含的就不是别的，而只是 （唯有通过法则的表象而来的）

自我强制，如果这是着眼于内在的意志规定 （着眼于动机）的话；因

为唯独借此才有可能把那种强迫 （哪怕它是一种外来的强迫）与任意

的自由结合起来，但这样一来义务的概念就将是一个伦理学的概念。

前面讲人更倾向于听从自己的爱好，这里讲，人毕竟本质上是自由

的，也就是道德的，或者说是可以做道德选择的。他当然也可以选择爱

好，但只有当他同时也可以选择道德，他的爱好才能说是 “选择”，否则

就无可选择，只是本能的必然。只有道德选择才证明他是有自由的，因此

“自由的”真正说来就是 “道德的”。所以义务概念所包含的归根结底就

是用法则来进行自我强制，但这里加了一个限制： “如果这是着眼于内在

的意志规定 （着眼于动机）的话”。并非所有的义务都是自我强制，这句

话是针对法权义务的外来强制而言的。唯有德行的义务九是着眼于主观动

机的自我强制，法权义务则是着眼于客观效果的外来强制。但哪怕是外来

强制也要基于内在的自我强制，法权义务也要基于德行义务，否则就是把

人当作牲口来强制了。法律虽然只要求人守法，并不能要求人自愿地守

法；但如果人人都是不自愿的，法律也是无法长久施行的。所以法律也

好，道德律也好，它们的强制都必须与人的任意的自由结合起来，最终都

是人的自我强迫。而这样的义务概念就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或者说一个德

行论的概念，而不单是一个法权论的概念。法权论底下的基础是德行论。

我们今天讲法治，不要以为仅仅是一个治国的技术性问题，其实它根本上

说来是一个道德问题，政治体制改革要以道德观念或伦理原则的改革为前

提。当然也不能以道德代法律，它们层次上是不同的。

所以，自然冲动含有在人的内心中对履行义务的阻碍作用，以及

（有时是强烈的）抗拒力，因此人必将判定自己有能力与它们作斗争，

并且通过理性来战胜它们，不是到将来才战胜它们，而是现在马上

（在想到的同时）就战胜它们：这就是能够做到法则无条件地命令他

应当去做的事情。

自然冲动当然是干扰义务的实行的，但人可以用理性来战胜它。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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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 “必将判定”［ｍｕｕｒｔｅｉｌｅｎ］？这必须联系上一句来理解：“由于人毕

竟是一种自由的 （道德的）本质”。这一条加上自然冲动的阻碍作用，所

以人必然会有这种判断力，判定自己有能力克服这些冲动，因为人有实践

理性。这种冲动不是推迟到将来，而是当下马上就能做到的，如孔子说

的：“我欲仁，斯仁至矣”，或者 “有一日能用其力于仁矣夫？吾未见力不

足者”。① 康德在 《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是

否单是纯粹理性自身就足以对意志进行规定，还是它只能作为以经验性为

条件的理性才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回答是，由于人有自由，“那么由此就

并不只是说明了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而且也说明只有纯粹理性、而不

是受到经验性局限的理性，才是无条件地实践的。”② 纯粹实践理性单凭自

身 （而无须等到经验性的条件成熟）就是实践的，就能够规定意志，这是

康德的一个基本原则。

于是，反抗一个强大的、但却是不正义的敌人的能力和深思熟虑

的决心就是勇敢 （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ｏ），而反抗我们心中的道德意向的敌人则是

德行 （ｖｉｒｔｕｓ，ｆｏｒｔｉｔｕｄｏｍｏｒａｌｉｓ［德行，道德的勇敢］）。所以，普遍的

义务学说在不是把外在自由、而是把内在自由纳入到法则之下的这一

部分中，就是德行论。

这里把法权和德行作了区别。反抗一个不正义 ［ｕｎｇｅ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的敌

人，当然在 （经过深思熟虑的权衡后）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 ［Ｒｅｃｈｔ，ｒｅ

ｃｈｔｌｉｃｈ］的意义上是勇敢的，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也是 “合乎”道德

［Ｓｉｔｔｅｎ］的行为；但还不是德行 ［Ｔｕｇｅｎｄ］，就是说，还不一定是 “出于”

道德的行为。只有出于道德的行为，也就是 “反抗我们心中的道德意向的

敌人”的行为，才是德行。所以普遍的义务学说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

法权论，一部分是德行论；前者是基于外在的自由，后者是基于内在的自

由。但我们要注意，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并非两种不同的自由，而是同一

自由的两个不同层次。同样，法权论和德行论也不是两种不同的义务论，

①

②

此处引用孔子的话，是立足于 “抽象继承法”，参看邓晓芒 （２０１５）。

邓晓芒 （２０１５：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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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同一个义务论的两个不同层次。比如说，同样是守法的公民，有的是

出于恐惧或利害考虑而守法 （所谓 “不敢贪、不能贪”），而有的则是出

于道德而守法 （“不想贪”，或 “为义务而义务”），这就见出境界的高低

了。但在作 “道德形而上学”的探讨时，当然要把这两个层次作为两个不

同的 “部分”来分别讨论。

法权论只与外部自由的形式条件有关 （通过与自己本身的协调一

致，如果自由的准则被做成了普遍法则的话），也就是与权利有关。

反之，伦理学还提供一种质料 （自由任意的一个对象），纯粹理性的

一个目的，这目的同时被表象为客观必然的目的，即表象为对人的义

务。

这里是一种对照。法权论和伦理学都是把自由的准则做成普遍的法

则，使人达到与自己本身的协调一致，但法权论只涉及自由的外部形式条

件，这种一致就是权利；而伦理学除了这种形式以外，还提供一种质料，

这质料是自由任意的对象，但同时又是纯粹理性的目的，这目的不仅仅是

主观的，而且同时是客观必然的，也就是一种客观的义务。两者都是定言

命令的表现方式，即 “要使你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但法权

［Ｒｅｃｈｔ，或译权利］只和自由的外部客观形式有关，它的内容可能并不是

自由的，比如为了某种利益或个人癖好；德行则还和自由的内部主观质料

有关，就是说它的内容都是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

遵守法权原则，不是在不损害别人自由的前提下谋求自己的自由权利，而

就是为了使别人获得自由而做一件德行，并把这当做自己的义务，这就是

伦理学所讨论的话题。

———因为既然感性爱好诱发出那些可能与义务相悖的 （作为任意

的质料的）目的，那么立法的理性不能以别的方式阻止它们的影响，

而只能又借助于一个相反的道德目的，所以这个道德目的必须不依赖

于爱好而先天地提供出来。

伦理学既然涉及目的，那就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在交战，一种是由感性

爱好引起的可能与义务相违背的目的，要消除它们的影响，德行就必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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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先天的目的与之相抗衡。所以伦理学是讲究目的的，也就是关注动

机，而法权论只关注效果，不管你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只要你的自由行

动不影响到别人的自由，那就是合法的。由此可知，伦理学或德行论是建

立在个人内心的目的之上的，它虽然也要关注效果，但效果只是动机的一

个环节，是在目的中考虑的问题，至于现实中的后果则是不重要的，所谓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德行论是基于自由的内在的先天必然性，不看重

那些偶然的后果。

目的就是 （一个理性本质的）某个任意对象，通过其表象，任意

就被规定为产生出这个对象来的一个行动。

既然伦理学是关注动机或目的的，那么就必须对目的下一个定义，所

以这里讲，目的肯定都是有理性者的任意的对象，也就是自由设定的对

象；但同时它又是由理性本质所规定的，理性通过这个表象来规定任意，

使任意实现为产生出该对象来的行动，也就是让任意来选择适当的手段去

达到那个目的，这手段对那个对象表象是否适当，则必须由理性来规定。

这里的目的包括日常实用的目的，也包括道德目的，它们在不同层次上都

是自由的任意的体现。

———现在，我虽然可能被别人强制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动都是

作为手段而指向某个目的的，但永远不能被别人强制去拥有一个目

的，相反，我只可能自己使某物成为我自己的目的。

这句强调目的行为的本源上的自由性、不可强制性。即使我服从别人

对我的强制，我也不是被别人强制拥有我的目的，而仍然是出于自己的目

的，比如说出于对死亡或受虐的恐惧，出于求生的欲望，出于策略和权宜

之计。这些行动固然可以完成别人预先设定的目的，但同时也达成了我自

己为自己设定的目的，就算是奴隶，他也是自由地屈服于主人的鞭子，因

为他本来也可能选择反抗而死。这是古代斯多亚派就提出过的自由概念，

即披枷带锁皆是自由人。它至少在一点上是不错的，即自由不可能由别人

恩赐，而必须由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自由，不能怪别人，只能归责于自

己。当然这只是从单纯形式上看的，这种人人平等地具有的自由能力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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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权论的根据。

———但我也有责任使某种包含在实践理性概念中的东西成为我的

目的，因而在任意的形式规定根据 （如法权所包含的这类根据）之外

还拥有某种质料的规定根据，拥有某种目的，这目的可以与出自感性

冲动的目的相对抗：这就会是一个本身自在地就是义务的目的的概

念；但这种目的学说将不会属于法权论，而会属于伦理学，因为只有

伦理学才在自己的概念中带有按照 （道德）法则的自我强制。

就是说，虽然从形式上看，我在任何目的行动中都是自由的，都有选

择的自由，但我仍然有责任使自己的目的行为向某种目的靠拢，就是在目

的的选择上受到某种质料的强制，去选择某种可以和感性冲动的目的相抗

衡的道德目的。这是一个 “本身自在地就是义务”的目的，它先天地强加

于人，但不是在法权上强加于人，而只是在伦理学意义上强加于人，因为

只有伦理学才在自己的概念中具有按照法则的自我强制。法权论中当然也

可以有自我强制，但那已经深入到伦理学层面了，而在法权论本身的层面

是不必自我强制的，只须外来强制就行了。出于恐惧或利益而被迫守法只

是合法性，出于纯粹实践理性而自愿守法才兼有道德性。法律只看你守不

守法，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守法。

出于这一理由，伦理学也可以被定义为纯粹实践理性的目的系

统。———目的和义务把普遍道德论的两个部门区分开来。伦理学包含

着人们不可能被别人 （以自然方式）强制着去遵从的义务，这只不过

是从伦理学是一种目的学说中得出来的结论，因为为此 （为了拥有目

的）而作一种强制是自相矛盾的。

“出于这一理由”，什么理由？就是前面讲的，只有伦理学才在自己的

概念中带有道德法则的自我强制。这种自我强制就是用道德法则的目的去

强制感性的目的，所以这里把伦理学直接定义为 “纯粹实践理性的目的系

统”，并借此把普遍道德论的、也就是道德形而上学的两大部门区分开来，

这就是法权论和伦理学。两个部门都讲义务，但只有伦理学才兼谈目的，

它着眼于 “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这种目的一旦产生，它就会 （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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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有种强制性，但它本身不是强制产生的，而是纯粹实践理性本身固

有的。所以说 “伦理学包含着人们不可能被别人 （以自然方式）强制着去

遵从的义务”，它的那种强制只是一种自我强制，因为两个相互对抗的目

的都是自我的目的。为了拥有这些目的而作一种强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

它们都是自由地产生出来的，感性的目的是由于自由的任意，道德的目的

则是由于自由的任意中那些具有普遍法则的自由意志，它们本身都不是强

制出来的。

但是说伦理学是一种德行论 （ｄｏｃｔｒｉｎａｏｆｆｉｃｉｏｒｕｍｖｉｒｔｕｔｉｓ［德行义

务的学说］），这却是从上面对德行的解释中、与刚才指出其特点的那

种义务约束相比较而得出来的。

前面已经把伦理学称为德行论了，括号里的拉丁文是 “德行义务的学

说”。但为什么这样说？一个是由于上面对德行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反

抗我们心中的道德意向的敌人则是德行”，基于这种解释，“普遍的义务学

说在不是把外在自由、而是把内在自由纳入到法则之下的这一部分中，就

是德行论”。再者，是由于 “与刚才指出其特点的那种义务约束相比较”，

义务约束 ［Ｖｅｒｐｆｌｉｃｈｔｕｎｇ］的特点本节第一句话就指出来了：“义务概念自

身就已经是通过法则来强迫 （强制）自由任意的概念了；这种强制可以是

一种外来的强制，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强制。”基于这种比较，德行论显然

应该归入到那种 “自我强制”的义务概念之列。所以，德行论属于普遍义

务学说底下只考虑把内在自由纳入到法则之下的自我强制的义务这一部

分，也就是与法权论相区别的伦理学的部分。

———因为，除了只规定为一个目的之外，对于任意没有任何别的

规定，任意凭自己的概念就已经特定了不能由别人的任意来以自然的

方式强制自己。

既然德行论讲内在自由和自我强制，那就要涉及任意，因为内在自由

首先就是任意的自由，而任意的自由则只能规定为一个目的，也就是通常

讲的：你到底要什么？而这样一种内在自由的任意在概念中就已经包含着

不能由别人的任意来强制自己的意思。别人的任意对自己的强制只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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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的方式”［ｐｈｙｓｉｓｃｈ］，也就是以外来的方式，而不是以内在的自我

强制的方式。

别人虽然可以强制我去做某种不是我的目的 （而只是达到另外一

个人的目的的手段）的事情，但不能强制我去使它成为我的目的，而

且毕竟，我如果不给自己造成目的，我就不可能有任何目的。后者是

一个自相矛盾：一个自由的行动同时却还是不自由的。

这个前面已经讲了， “我虽然可能被别人强制采取一些行动，这些行

动都是作为手段而指向某个目的的，但永远不能被别人强制去拥有一个目

的，相反，我只可能自己使某物成为我自己的目的。”这里又重复一遍。

前面还讲了：“为此 （为了拥有目的）而作一种强制是自相矛盾的”，这

里又重申 “后者是一个自相矛盾：一个自由的行动同时却还是不自由的”。

这里的 “后者”，是指前面一句中 “……强制我去使它成为我的目的”，

而且是与更前面那一句 （“因为，除了……”）相对照而言的。康德这里

行文有些重复。

———但是，自己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不是什

么矛盾：因为在这里我是自己强制自己，这就与自由完全处于协调之

中。

这就是康德伦理学的关键之处了，涉及自律的概念。虽然我的任意、

我的目的只能由我自己设定，不能由任何别人来强制，这体现了我的自

由；但我把自己的目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建立起来以约束自己，也就

是自己强制自己，这却是可能的，而且我在这时仍然是自由的，并无自相

矛盾。这个道理很多人都不懂，甚至直到今天，可以说多数人都会认为这

是一场骗局，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以赛亚·伯林，就认为

只要是强制就不是自由，哪怕我自己强制自己，也就意味着我放弃 （至少

部分的）自由而换取别的东西 （安全或其他福利等等）。他们对自由的理

解完全是感性经验的，其实就是 “为所欲为”，而不理解更高层次的自由

（人格的尊严、理性原则的一贯性、不为物欲所动的超然、责任的担当等

等），不知道自由本身有一种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下面又是一个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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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不能以自然的方式受到强制，他反过来就越是能够以道德的

方式 （通过义务的单纯表象）而受到强制，他就越是自由。———例

如，一个有足够坚定的决心和足够强健的灵魂的人，不会放弃他已经

开始的娱乐，哪怕有人向他提示他由此将惹上身的诸多害处也罢，但

如果提醒他说，他这样会疏于职守，或者说他把患病的父亲一个人置

之不顾，他就会毫不迟疑地、虽然是很不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意图，而

这恰好证明了他的最高度的自由，即他不能反对义务的呼声。

这里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说明了，以自然的方式受到强制是不自由，摆

脱自然方式的强制才是自由；但以道德的方式受到强制则正好是更高的自

由。因为摆脱自然方式的强制不光是说，摆脱外界或别人对他的强制，而

且也包括摆脱他自己的自然本性对他的强制，摆脱他的感性欲望和情感的

强制，而这本身就是给道德法则的强制让出了地盘。在这种意义上， “越

是……越是……”的句型表明了一种对应关系，越能够克制自己的自然本

能的人，就越是能够服从道德的命令。而这就表明他越是自由，因为他不

受自身动物性本能的束缚，而表现出一个人超越于动物之上的人格独立

性。我们通常讲的 “无欲则刚”，“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也

可以从这方面来理解。当然康德也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他承认人的自由

的任意也有其合理性，只不过这种任意的自由比起自由地遵守道德义务

来，后者显然是更高的甚至 “最高度的自由”，例如那个正沉浸于娱乐活

动中的人在听到义务的呼声时毅然中断享乐，就表明他是一个有自己的自

由人格的正直的人。下面回到正文。

———但是，一个这样的目的如何可能？这就是现在要谈的问题。

因为一件事情的概念的可能性 （即这概念的不自相矛盾）还不足以假

定这件事情本身 （即这概念的客观实在性）的可能性。

这就是康德德行论的一个主要问题了。正如 《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

题是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里的总问题则是：一个本身是义务的

目的如何可能？前面已讲了，作为伦理义务的强制与作为自由任意的目的

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如果我们把这种强制理解为自我强制，它甚至是一种

更高的自由。但这只是概念上的不矛盾，它还不足以假定这件事情本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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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形式逻辑可以得出很多本身并不矛盾的概念，但如何能够把它们

实现出来，或者说它们实现的条件是什么，这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综观整个第一节，康德在这里首先把道德形而上学的两个部门即法权

论和德行论 （伦理学）作了仔细的区分，突出了德行论和德行本身的特

点，并提出了德行论的主要问题。下面接下来就是围绕这个主要问题来展

开论述。

二　对一种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概念之阐明

要解决 “一个本身是义务的目的如何可能”这一问题，首先要对这个

概念加以阐明。虽然前面在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作了简单的说明，是

说义务和目的之间不一定相矛盾，但还必须作出更加具体一些的阐明。什

么是 “阐明”［Ｅｒｒｔｅｒｕｎｇ］？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空间和时间

时说过：“所谓阐明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我理解为将一个概念里所属的东西作出

清晰的 （哪怕并不是详尽的）介绍”。① 例如，“我所谓先验的阐明，就是

将一个概念解释为一条原则，从这条原则能够看出其他先天综合知识的可

能性。”② 然而，在后面谈到范畴的先验演绎时，他却这样回顾前面对时空

的 “先验阐明”：“我们前面已借助于一个先验演绎对空间和时间概念追踪

了其来源，并解释和规定了它们的先天的客观有效性。”③ 可见，康德实际

上是把 “阐明”当作 “演绎”（Ｄｅｄｕｋｔｉｏｎ）来看的。所以，这里谈到对作

为义务的目的概念的阐明，也应该相当于对这概念的 “演绎”。

人们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思考目的对义务的关系：要么，从

目的出发来揭示那些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要么反过来，从义务出

发，揭示出那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在一个 “本身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中，目的和义务的关系可以分别

从两头来看，即从目的来看和从义务来看。而这一 “看”，就看出了道德

①

②

③

Ａ２３＝Ｂ３８，见康德 （２００９：２５）。

Ｂ４１，见康德 （２００９：２７）。

Ａ８７＝Ｂ１１９，见康德 （２００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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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两大部门的划分。就是说，法权论是 “从目的出发来揭示那些

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准则”；伦理学则是 “从义务出发，揭示出那同时是义

务的目的”。下面是分别来阐述这两条思路。

———法权论走的是第一条道路。每个人想要为自己的行动设定一

个什么目的，这将听凭他的自由的任意。但是这种行动的准则却是先

天地规定的：即行动者的自由要能够与每个别人的自由按照一条普遍

的法则而共存。

先看法权论。法权论就是要寻找每个人的任意的目的在什么情况下可

以成为合乎义务的准则，也就是把自己自由任意的行动准则规定为 “要能

够与每个别人的自由按照一条普遍的法则而共存”。这正是康德的定言命

令 “要这样行动，使你的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的一种表述，

但有一点区别，就是这里强调的是，你的自由的准则要能够 “按照一条普

遍法则”与别人的自由相互 “共存”，而不是说让这个准则本身 “成为”

一条普遍的法则。当然，你的准则如果本身成了一条普遍法则，它必定就

是会与其他人的自由相共存的，但不能倒过来说，凡是能与其他人的自由

共存的都是本身成为普遍法则的准则，法权论中不作这样的要求。法权论

只要求先天地把自己的准则规定为与别人的自由相共存就行了，不苛求这

个准则成为普遍法则。所以这种要求只是一种外在自由的要求，并不要求

你在选择自己的目的的时候使自己的准则本身成为一条普遍法则，换言

之，只要求合乎法则，不要求出自于法则。你完全可以出于自己的利害考

虑而选择遵守法律，以免与别人的自由相冲突，但这只具有合法性，不具

有道德性。法权论只要求做到这一步就够了。

但是，伦理学采取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它不能从人有可能为自

己所设定的那些目的出发，并据此而行使他的那些应采用的准则，也

就是行使他的义务；因为这将会是那些准则的一些经验性的根据，它

们并不提供任何义务概念，而义务概念 （定言的应当）则只有在纯粹

理性中才拥有自己的根；无论如何，假如要按照那些目的 （它们全都

是自私的目的）来采取准则的话，那就会根本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义务

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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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法权论对比。伦理学、也就是德行论不是从 “人有可能为自己

所设定的那些目的出发”（有可能为自己设定，意思是任意设定），然后再

以此为根据去看哪些准则是应当采用的，哪些是不应该的。德行论不是这

样，“因为这将会是那些准则的一些经验性的根据，它们并不提供任何义

务概念”，也就是说，这些供选择的行为的根据都是经验性的，不是从义

务出发的。因此这样的根据虽然也说 “你应当”，但却是以经验性的目的

为前提的，因而是有条件的命令：为了达到某某目的，你应当……。这种

应当的根据只是对手段的规定，并没有提供义务的规定。义务概念不是在

经验中，而 “只有在纯粹理性中才拥有自己的根”。那些出自于自由任意

的经验性的目的全都是自私的，如果以它们为准则，就谈不上任何真正的

义务概念了。所以伦理学必须采取与此相反的道路，不是从任意的目的出

发去为之寻找与义务相符合的准则，而是从先天的义务出发，将它设定为

自己的各种目的。

因此在伦理学中将是义务概念导向目的，并且在我们应当为自己

设定的目的方面，必须按照道德原理来建立准则。

这是正面提出伦理学的道路，就是以先天的义务概念来引导我建立自

己的目的，并在道德原理的基础上建立起行动的准则来，以衡量哪些事是

应该做的，哪些事不应该做。这才是适合于定言命令的表达，就是要使自

己行动的准则本身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按照这一命令去选择自己的目的

和行为准则。

暂且不论这种自在地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将是怎样一种目的，并

且它将是如何可能的，只是在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这种方式的义务

将冠以德行义务的名称，以及为什么是这样。

这句话暂且把这种本身是义务的目的具体是指哪些目的，以及这种目

的是如何可能的、它的根据何在的问题放在一边，这是要留到后面 （第

三、四、五节）去讨论的问题。而这里要讨论的首先只是，为什么要把这

种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称之为 “德行义务”。换言之，伦理学既然和法权

论走的道路不同，那么区分开伦理义务和法权义务就行了，为什么还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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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提出来德行义务？德行义务和伦理义务的差别何在？

一切义务都相应于一种权利 ［Ｒｅｃｈｔ］，它被看作权限 ［Ｂｅｆｕｇｎｉ］

（ｆａｃｕｌｔａｓｍｏｒａｌｉｓｇｅｇｅｒａｔｉｍ ［一般道德的能力］），但并非一切义务都相

应于另一个人强制某个人的权利；相反，后面这种权利称作特殊的法

权义务。

这句先把法权义务除开。一般来说，任何义务都和某种权利相应，而

这种权利也以它对应的义务为限，所以叫做权限。但在其中，有种义务所

对应的权利是另一个人对他进行强制的权利，比如说，欠债还钱，如果你

不还，另一个人就有权强制你还 （他有这方面的权限），当然不是自己直

接强制，而是通过法律来强制。但这样一种欠债还钱的义务只是一种特殊

的义务即法权义务，并非所有的义务都需要别人来强制。注意这句中的

“法权”和 “权利”都是一个词 Ｒｅｃｈｔ，该词具有法和权利双重含义，很

难避免一词多译。这是中西文化语言差异的最典型的例子之一。

———同样，一切伦理责任 ［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① 都相应于德行概

念，但并非一切伦理义务都因此而相应于德行义务。因为德行义务并

不涉及某个目的 （质料，即那种任意的客体），而只涉及道德的意志

规定的形式的东西 （例如合乎义务的行动也必须是出自义务而发生

的）。

这一句就显出伦理学和德行论的细微区别来了。前一句已经把法权义

务除开了，就是说，在一切义务中，除开那些人与人之间强制性的法权义

务之外，还有一大类不需要别人强制的义务，这就是伦理义务，或者说伦

理责任。比如我看到一个老人跌倒了，我有义务、有责任去把他扶起来，

但并没有人强制我这样做，我不这样做，不需要负任何法律责任。这个里

头当然就有德行概念了，但是不是就是德行义务呢？那还要看。因为我去

扶助老人，也有可能是出于同情心，不忍人之心，或者也有利害的考虑，

例如说我将来也要老的，形成帮助老人的社会风气对我自己将来也有好

① 该词也有人译作 “义务”，但还是译作 “责任”较好，因为它的词根 ｖｅｒｂｉｎｄｅｎ意为 “束缚”，

比较被动，而 Ｐｆｌｉｃｈｔ才应该译作义务，因为它的词根 ｐｆｌｅｇｅｎ意为 “照看”，比较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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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所以这个行动虽然带有德行概念，但有可能德行概念在里面还只是选

择目的的动机之一，目的本身还另有其他动机，那么即使行动是符合德行

概念的，也不能称作德行义务。所以，只有不涉及具体的某个目的，如帮

助老人，而只着眼于意志规定的形式，也就是把定言命令的形式当作自己

唯一的目的，即 “为义务而义务”地去做这件事，那才称得上是德行义

务。所以德行义务比伦理义务更高一个层次，它是伦理义务的标准。于是

这里有三个层次，一个是法权义务，这是对自由任意的外来强制；一个是

伦理义务，没有外来强制，但也不是单凭形式上的自我强制，还有别的质

料上的动机；再一个是德行义务，既没有外来强制，也不考虑具体目的的

质料，而是纯粹形式上的自我强制。

只有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能被称之为德行义务。因此后一种

义务有很多 （也有各种德行）；相反，对前一种义务所想到的却只有

一个义务，但却是对一切行动都有效的 （带有德行意向的）义务。

这就涉及德行论的总问题了。“只有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才能被称

之为德行义务”，就是说，德行义务是专门用来称呼那种本身同时是义务

的目的的。而那种虽然是由义务所引导出来、但本身只是任意的具体目

的，则只能称之为伦理义务，因为按照前面说的， “在伦理学中将是义务

概念导向目的，并且在我们应当为自己设定的目的方面，必须按照道德原

理来建立准则”。虽然它最终 “从义务出发，揭示出那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见前），也就是揭示出了德行义务，但它本身还不是德行义务，而只是揭

示德行义务的过程。比如说我们成天做这件好事，做那件好事，把做这些

事情看作自己的伦理义务；但所有这些好事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这

就是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不管做什么，都要使你行

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而当后面这种义务意识专门以这条共同原

则为目的时，就达到了德行义务的层次了，它本身就是一个同时是义务的

目的。所以康德这里说： “因此后一种义务有很多 （也有各种德行）；相

反，对前一种义务所想到的却只有一个义务，但却是对一切行动都有效的

（带有德行意向的）义务”。就是说，伦理义务里面包含有很多具体的伦理

义务，有各种不同的德行；反之，在德行义务里面我们想到的只有一种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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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的形式 （定言命令），这个德行义务是对伦理义务的一切行动、不管什

么目的都有效的，因为它是带有 “为义务而义务”的德行意向的，可以作

为一切伦理义务的标准。我怀疑康德这里把 “前一种义务”和 “后一种义

务”搞颠倒了，应该换过来，否则很难解释。无论如何，这说明了这两种

义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和多的关系，一中有多，多中有一。

德行义务和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在于：对于后者，一种外在强制

是道德上可能的，前者则仅仅基于自由的自我强制。

这其实也就是前面一节开头就讲过的伦理学和法权论的区别，即内在

强制和外在强制的区别，只不过这里是从德行义务和法权义务的角度再次

重申而已。法权义务在道德上可以允许一种外在强制，而德行义务仅仅建

立在 “自由的自我强制”之上，自由的自我强制也就是 “自律”（Ａｕｔｏｍｏ

ｍｉｅ）。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这是一个事实上无可否认并且至关紧要的概

念。

———对有限的神圣本质 （这些神圣本质就连被诱惑去违犯一下义

务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来说，是没有什么德行论的，而只有道德论，

后者本身就是实践理性的自律，而前者却同时包含着实践理性的专制

（Ａｕｔｏｋｒａｔｉｅ），也就是一种即使不是直接知觉到的、却也是从道德的定

言命令中正确推论出来的能力意识，即对自己那不肯驯服于法则之下

的爱好加以驾驭的能力的意识：以至于人的道德性 （Ｍｏｒａｌｉｔｔ）在其

最高阶段毕竟只能够是德行；哪怕它完全是纯粹的 （除了义务的动机

之外完全不受任何外来动机的影响），这样一来，它通常就以哲人

（Ｗｅｉｓｅｎ）的名义而被诗意地人格化为一个 （人们必须始终去接近的）

理想了。

前面是把德行义务和法权义务相比较，这里讲的是德行义务和神圣本

质相比较。一个是与下面相区别，一个是与上面相区别，这样来给德行论

和德行义务定位。什么是 “有限的神圣本质”？就是我们通常讲的 “圣

人”。圣人是 “就连被诱惑去违犯一下义务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是根本不

受诱惑的；但他又还是 “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神圣本质 （上帝）。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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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圣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德行论的，而只有道德论。因为圣人已经达到

了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孔子）、 “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也” （孟子）

的境界，他自然而然、不需要任何强制地就会自觉履行实践理性的法则。

而德行论则是需要强制的，它 “同时包含着实践理性的专制”，要 “对自

己那不肯驯服于法则之下的爱好加以驾驭”，而这种能力它是从定言命令

中推论出来的。由此得出，一般人 （而不是圣人）的道德性的最高阶段，

或者说最高层次，只能够是德行，他们需要的是德行论，是实践理性的

“专制”或者说自我强制。哪怕这种德行的自我强制 “完全是纯粹的”

（这里用的虚拟式），即设想一个人完全听命于义务的动机，那么这样一种

纯粹的德行也不是体现为一个 “圣人”，而只是体现为一个 “哲人”。希

腊化时期的哲人们 （特别是斯多亚派）所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就是 “不动

心”（Ａｔａｒａｘｉｅ），但他们实际上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完全的不动心，只能将

这种不动心归于一个理想的 “哲人”，实际上是对这种境界的一种诗意的

人格化。但哲人不是圣人，不是神圣本质，因为圣人是根本不可能受违犯

义务的诱惑的，也不需要强制自己；哲人则会受到这种诱惑，只不过他能

够凭借自己的刚毅忍耐，随时克服这种诱惑，不为所动，通过自我强制来

努力保持自身道德上的纯洁。所以哲人是有故事的，是可以加以诗意的描

绘的，而圣人则没有故事，是完全抽象的。哲人是做人的理想 （Ｉｄｅａｌ），

圣人则只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理念 （Ｉｄｅｅ）。①

但德行也不能仅仅被解释为和评价为熟练技巧，以及 （如同宫廷

牧师科修斯的获奖论文②所表达的）一种长期的、通过练习所获得的

良好道德行动的习惯。因为如果这种习惯不是那些深思熟虑的、稳固

的和越来越纯净的原理的结果，那么它就如同任何一种其他出自于技

术实践的理性的机械作用一样，既不会为任何情况都作好准备，也不

会在那些新的诱惑所可能造成的变化面前有充分的保障。

①

②

理想 （Ｉｄｅａｌ）和理念 （Ｉｄｅｅ）的区别，也就是 “理想中的导师”即 “哲学家”与 “立法的理

念”的区别，可参看 《纯粹理性批判》Ａ８３９＝Ｂ８６７。

莱昂哈德·科修斯 （ＬｅｏｎｈａｒｄＣｏｃｈｉｕｓ）的 《关于爱好的研究》为柏林科学院 １７６７年的获奖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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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德行虽然要靠自我强制来努力推行，但这

并不等于一种长期训练而成的习惯，不等于一种驾轻就熟、不假思索的熟

练技巧。孔子的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就是通过七十年的自觉训练而练就

的修养，① 他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当作圣人了 （尽管口头上还不承认）。但

是习惯是可以由其他原因导致和形成的，例如通过恐吓和惩罚或者好处的

引诱，形成了条件反射。中国人讲 “棍棒底下出孝子”，孔子用来强制自

己的也不是普遍的理性原则，而是农业社会的家族自然情感和天命天道，

一旦遇到变化了的情况，例如今天的市场化的陌生人世界，就会不知所

措。而在康德看来，如果习惯不是经过思考的理性原理的结果，它就如同

出自技术实践理性的机械作用一样，不具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一贯的普

遍性，也经不起变化了的情况所造成的新的诱惑。康德的技术性实践的理

性就是日常的实用理性，与他所强调的 “纯粹实践理性”即道德上的法规

是完全不同的。② 前者只是针对某个具体目的一次性地使用，是为经验性

的技术性需要服务的，因此只是片断地运用理性，用完就可以搁置一旁，

下次针对不同的对象再重新设计实用的原理；后者则是人的一贯的人格

性，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行动的法则准备好的。所以康德的道德法则

是不能够一劳永逸地交给习惯和熟练技巧的，人生是一场不断的战斗，没

有什么时候可以像圣人一样高枕无忧，只能不断地接近自己心中设定的哲

人理想。

附　释

与德行 ＝＋Ａ相对立的，作为逻辑上的反面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ｉｅｏｐｐｏｓ

ｉｔｕｍ ［矛盾命题的对抗］）是消极的无德行 ＝０（道德上的软弱），而

作为对立面 （ｃｏｎｔｒａｒｉｅｓｒｅａｌｉｔｅｒｏｐｐｏｓｉｔｕｍ ［相冲突的东西或者现实的

①

②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也。”（《论语·为政》）

关于技术上的实践和道德上的实践的区别，可参看 《判断力批判》导言，Ｉ，见康德 （２００９：

２２３—２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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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则是罪恶 ＝－Ａ，并且一个不仅仅是不必要的、而且甚至是

犯忌的问题是：大的罪行是否肯定不需要比大的德行甚至更多的灵魂

的力量①。

这里是两对不同层次上的相反的东西，一对是逻辑上的互相矛盾，一

对是事实上的冲突或对立。德行和无德行是逻辑上的矛盾，德行和罪恶则

是事实上的对立。这里举数学上的 ＋Ａ和 ０以及 ＋Ａ和 －Ａ来表示，其实

还有更加直观的表示，就是黑和不黑、黑和白。黑和不黑是矛盾，凡是有

颜色的东西，不是黑的就是不黑的，没有中间状态，合乎排中律；黑和白

则是对立，两者是有中间状态的，如红、黄、蓝、灰等等。矛盾和对立的

区别至今很多人都分不清楚，讲 “矛盾论”，以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对立

就是矛盾了，老举这个例子，其实这只是对立，中间还有民主党派呢，酸

和碱中间还有盐呢。逻辑上的矛盾关系 （有 Ａ和无 Ａ）和现实中的对立关

系 （＋Ａ和 －Ａ）不是一回事，应该加以区别。这里讲德行的矛盾面是无

德行，而不是罪恶，德行和罪行中间是无德行又无罪恶，既不好也不坏。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大恶比大善是否需要同样多的、甚至更多的灵魂

力量 （坚强意志）？康德认为这个问题是多余的甚至是 “犯忌的”

（ａｎｓｔｉｇｅ，也可以译作有伤风化的、下流的等等），因为有些人甚至可能

会鼓吹那种罪恶的人具有更加坚强的意志，如同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

样值得佩服，还有人觉得人生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后来的尼采更是

主张恶人的权力意志更加值得高扬。康德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问题本

身就是不道德的。但他并不想从道德上谴责这种论调，而想从学理上证明

这种观点的错误，连问题都是多余的。这就是接下来他所论证的。

因为我们把灵魂的力量理解为一个人作为天生自由的人的决心的

力量，因而是就他 （在慎思明辨时）能自我控制、所以也处于人的健

康状态中而言的。但大的罪行都是些发作症状，一看见它们就使得灵

魂健康的人不寒而栗。

这里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原则高度，就是把灵魂的力量定为人的天赋

① 灵魂的力量 （ＳｔｒｋｅｄｅｒＳｅｅｌｅ）相当于 Ｓｅｅｌｅｎｓｔｒｋｅ，亦可译作 “意志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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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决心的力量，只要承认这一点，就好办了，因为自由的决心就是理

智对诸感官的自我控制能力，这种慎思明辨 （ｂｅｉＳｉｎｎｅｎ）表明了人的灵

魂的健康状态。这就已经预先设定了灵魂力量应该理解为控制感性冲动的

理智能力，而不是感性冲动本身；因此也就把那个问题的答案预先设定

了。这就是说，凡是严重的罪行都是 “发作症状” （Ｐａｒｏｘｙｓｍｅｎ，医学名

词），只要是一个心理健康、没有变态的人都会对这些症状感到毛骨悚然，

即引起生理上的反感。

于是问题就会演变成这样的问法：一个人在他怒火暴发时是否可

能拥有比他在慎思明辨时更多的自然力量？对此我们无须赋予人更多

的灵魂力量就可以承认下来，因为我们把灵魂理解为人在其自由运用

自己的各种力时的生命原则。

注意现在问题的提法已经改变了，不是问在发作状态下人是否有更多

“灵魂力量”，而是问在这时人是否有更多 “自然力量”。这个当然是可以

承认的，但这种承认并没有赋予人更多灵魂力量，而是和灵魂力量毫不相

干。因为我们把灵魂力量理解为自由运用自己的各种能力时的健康的生命

原则，而不是那种病态的发作，这种病态发作肯定是不自由的、不由自主

的。

这是因为，既然那些自然力量只是在那些对理性起削弱作用的爱

好的强力中有其根据，这种强力并不证明任何灵魂的力量，那么这个

问题就会导致和下面的问题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一个人是否能够证

明在疾病发作时比在健康状态下有更多的力量，这个问题正好是可以

作出否定的回答的，因为健康就在于人的一切肉体之力的平衡，缺乏

这种健康就是对这些力的系统的一种削弱，而人们又只有根据这个系

统才能对这种绝对健康作出评判。

进一步的解释，这种自然力量的根据只在于爱好的强力驱动，而这种

强力又是对理性起削弱作用的，也就是对灵魂起抑制作用的，所以不管它

如何强，都不能证明灵魂的力量。这正如人在生病时不可能比在健康时有

更多的力量一样，健康就在于一切肉体力量的平衡，打破这种平衡就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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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当然健康的系统和灵魂的力量 （意志坚强）还不完全一样，所以这

里只说 “几乎”一模一样。康德这里否定的不仅仅是自然力量可以加强灵

魂的力量，而且否定了病态的自然力量可以加强肉体的健康，它其实对自

然力量的系统本身也是一种削弱。一种自然力量虽然可以一枝独大，但它

削弱了其他自然力量和整个自然力量的平衡系统，这就是病态。罪恶之人

受本能驱动，在生理上已经是不健康的了，这反过来也影响到心理上，对

灵魂的力量肯定是一种削弱。

以上是对 “作为义务的目的”这一概念的阐明或者 “演绎”，但这一

演绎还只是分析性的，或者类比于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划分，还只相当

于 “主观演绎”。这就是首先从目的和义务的关系中分析出法权义务和伦

理义务两种情况，人在按照义务原则导向自己的目的时，这种伦理义务已

经采取了和法权义务相反的方向，不是从目的出发而是从义务出发。继

而，从伦理义务中再分析出它的根据即德行义务，即完全把义务本身当作

目的，从而深入到德行义务与法权义务的本质区别，即自由的自我强制而

不是外在强制。最后，把德行义务和技术实践的 “习惯”区别开来，彰显

出德行义务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附释”中则是在与罪恶的对比中强调了

德行的超越自然力量之上的灵魂力量。下面第三节相当于 “客观演绎”。

三　思考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之根据

“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如何可能”这一问题，前一节我们已经从主

观方面得到了演绎，也就是 “我们是如何来思考这个概念的”，这就需要

把概念中的各个不同的层次区分清楚，这个工作上面已经做了。这一节的

任务则是 “我们思考这个概念的根据”，这实际上也就是寻求这个概念的

客观上的先天根据，这种阐明相当于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 “客观演

绎”。

目的是自由任意的一个对象，这对象的表象规定自由任意去做一

个行动 （凭借这行动那个对象被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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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演绎一开始就从目的的定义出发。正如 《纯粹理性批判》的客观

演绎一开始就从 “联结”的概念出发，讨论 “一般联结的可能性” （即知

性的综合统一）一样，这里对 “目的”的定义也展示了一般目的的可能

性，这可能性就在于 “自由任意”。这一点在下一句说得更明确了。

所以，任何一个行动都有自己的目的，而且既然任何人如果不把

自己的任意的对象对自己做成一个目的的话，他就不可能拥有一个目

的，那么拥有行动的任何一个目的都是行动主体的一个自由的活动，

而不是自然的一种作用。

这就是客观演绎了，即阐明任何目的的可能性都在于自由，而不在于

自然。一般目的的可能性就是把一个行动和一个对象表象联结起来的可能

性，这种可能性就在于自由的任意。这种联结在自然界中是根本找不到

的。这里的目的可以是实用的目的，也可以是道德的目的，它们在不同层

次上表现了人的自由 （自由的任意和自由意志），而与自然事物相区别。

但是当规定一个目的的这个活动是一个并不指令手段 （因而不是

有条件的）、而是指令目的本身 （所以是无条件的）的实践原则时，

那么它就是纯粹实践理性的一个定言命令、也就是这种把一个义务概

念和一个一般目的概念联结起来的命令了。

这里把纯粹实践理性的定言命令的目的从一般目的中区别出来了。就

是说，一般实践理性的目的活动都是把这种行动当作手段，而用来达到别

的目的，或者说，是为了别的既定目的，而要求你必须完成这个手段，这

就叫做有条件的命令，比如各种技术性实践的实用目的活动都是如此。但

无条件的命令则是直接规定目的本身，“你应当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别的

目的，而就是以这件事为目的，这时这个目的本身就成了一件义务。它的

表达式就是一个定言命令：要这样行动，使你的行为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

的法则。所谓普遍法则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下它都是目的，都是你应

当做的，而不因为别的目的插入进来就成为了手段，或者因为没有了其他

的目的就不必做了。注意这里用的 “联结” （ｖｅｒｂｉｎｄｅｎ）一词，与 《纯粹

理性批判》 §１５“一切联结的可能性”用的是一个词。义务概念和一般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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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联结起来的可能性是基于什么？就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意

志，———正如范畴和直观相联结的可能性是基于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那

样。

于是，就必定有一个这样的目的和与这目的相应的定言命令。因

为，既然有自由的行动，那么也就必定有这些行动当作客体来针对的

目的。但在这些目的之下也必定有一些本身同时 （即按照其概念）就

是义务的目的。

上一句把定言命令从一般实践活动中区别出来，但还只是假定，就是

说，如果有这样一种指令目的本身的行动，那么它就会是和其他一切目的

活动不同的定言命令的行动了；这里则展示了对定言命令的推导，说明这

种定言命令是 “必定有”的。为什么？因为 “既然有自由的行动”，这是

总的前提；“那么也就必定有这些行动当作客体来针对的目的”，这就是一

般的目的；“但是在这些目的之下也必定有一些本身同时 （即按照其概念）

就是义务的目的”，就是在一般目的之中必定会有定言命令的目的。注意

这里三个 “必定”的递进关系：有自由就必定有目的，有目的就必定有本

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因而必定有与这目的相应的定言命令。这种推导就

是对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个概念的演绎。对照 《实践理性批判》中

对道德律的演绎，两者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康德在那里说，纯粹实践法

则 “只有在与意志自由相关时才是可能的，并且在以意志自由为前提时是

必然的，或者相反，意志自由是必然的，是由于那些法则作为实践的悬设

是必然的。”① 当然，这种演绎与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演绎只在步骤上

相同，在内容上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道德法则的演绎是不可能在经验直

观中得到验证的，它的基础 （“存在理由”）即自由意志是根本无法认识

而只能悬设的。但道德法则在行动中即使不是作为一个经验性的事实，也

是作为一个 “理性的事实”，② 即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可以选择遵

守道德法则的，这就 （作为 “认识理由”而）使得在 《纯粹理性批判》

①

②

康德 （２００９：５９）。

康德 （２００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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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三律背反）中只能悬设在那里的自由理念第一次具有了某种实在

性。

———因为假如没有这样一类目的，那么由于毕竟任何行动都不可

能是无目的的，所有的目的就都会被实践理性永远看作只是作为其他

目的的手段了，而一个定言命令就将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把一切道德

论都取消了。

这句是反过来说，为什么必定有一种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呢？因为设

想假如没有这类目的的话，则任何目的都会永远只被看作是达到其他目的

的手段，而不存在定言命令，这就把一切道德论都取消了。喜欢抬杠的人

也许会说，取消了就取消了，如果真的没有这类目的，那也就应该取消这

种没有对象的道德论。但问题是，道德律是被当作一个无须证明的 “理性

事实”，例如即使罪大恶极的人，他也会承认他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好人的，

他 “有”这种自由意志的选择。在康德看来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每个

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自然物、动物，当人家把他看作

这样一个事物时，他当然会认为是在骂他 （“畜牲”）。康德这里的前提

是，既然道德命令是一个事实，我们要讨论道德论，那也就必须设定这类

目的，因而必须设定人的自由，也因此而必须设定一个定言命令。

所以这里讲的并不是人按照自己自然的感性冲动所造成的那些目

的，而是自由任意在自身法则之下的那些对象，他应当把这些对象造

成目的。

我们这里讲的就是道德论，而没有定言命令就谈不上道德论，所以道

德论讲的不是根据自然本能所造成的目的，而是自由任意按照法则应当造

成的目的。注意前一个 “造成”和后一个 “应当造成”都打了着重号，是

有意加以对照的。这种对照就是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对照。假言命令之

所以是假言的，就是因为它所有的目的最终是以自然的感性冲动或感性需

要为条件的；而定言命令则没有这个条件，它只按照任意自身的法则来行

动，而这时自由任意就成了自由意志 （意志自律）。

人们可以把前者称为技术性的 （主观的）、真正说来是实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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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自己的目的时包含有明智规则的目的学说，但必须把后者称为

道德的 （客观的）目的学说；但这种区别在这里毕竟是多余的，因为

道德学说已经通过自己的概念把自己和自然学说 （在这里就是人类

学）明确划分开来了，后者基于经验性的原则，反之，涉及义务的道

德目的学说则是基于先天地在纯粹实践理性中提供出来的那些原则。

这句接着上句的区分，一个是造成的目的，一个是应当造成的目的。

前者是技术性的和主观的目的学说，真正说来是实用性的目的学说，因为

在目的选择中包含有明智规则，也就是利害权衡的技术性规则，是为着主

观实用功利的选择。后者是道德的目的学说，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

功利为转移的，它的目的是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去实行的。但康德又说，做

这种区分在这里已经是多余的了，因为在道德学说的概念中就已经包含有

与自然学说划清界限的规定，并不是到人的各种目的中进行归类才得出这

两种不同的目的学说的。道德学说不是从人类学中分析出来的，而是由它

自身的概念就确立起来了。在它的概念中，道德目的学说讨论的是义务，

是基于纯粹实践理性的先天法则，这本身就是和任何基于经验原则的自然

学说或人类学都不同的。康德看来很小心地提防把他的道德学说理解为一

种经验性的分类理论，而力图从先天原则的高度来进行规定。但一旦达到

这个先天高度，毕竟还是要下降到现实的分类中，看看在这个先天原则之

下，在纯粹道德的领域中建立起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道德对象。这就是

下面所要展开的，它相当于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 “对象概念”。

四　哪些目的是目的同时又是义务？

这些目的是：自己的完善———他人的幸福。

现在是从 （《实践理性批判》的）“原理论”进入到 “对象概念”了。

原理阐明的是那种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概念，它基于什么原理；对象则要考

察这些概念的对象有哪些。总的来说，同时是目的的义务所涉及的只有两

个方面的对象，一方面是自己的完善，另方面是他人的幸福。这两方面都

可以说是作为义务的目的。下面的分类也正是按照这两大类来划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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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能把这两种目的相互对调，一方面使自己的幸福、另方面

使他人的完善成为本身自在地就是同一个人格的两种义务的目的。

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义务是不能互换的，不能倒过来，把自己的幸福

和他人的完善当作义务。通俗地说，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多为他人造

福，这都是义务；但不能严格要求别人，多为自己造福。这是很普通的道

理，所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只不过康德的意思还更深一个层次，不是

从这种日常经验的层面上讲的，而是下面要展示的意思。

因为自己的幸福是一个虽然一切人都 （凭借其自然冲动而）具有

的目的，但这种目的却永远不可能毫无自相矛盾地被看作义务。每个

人不可避免地已经自发地想要的东西，它就不属于义务的概念；因为

义务是对一个不乐意采取的目的加以强迫。所以，说人有义务全力促

进他自己的幸福，这是自相矛盾的。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种表面的理解很容易导致 “毫不利己专门利

人”这种无原则的大话，康德的意思却并不是这样。不是说对自己和对别

人要采取双重标准，而是说，凡是义务都包含着一种自我强制，自己的幸

福是不需要强制去追求的，他人的完善也是我所无法强求的，所以这两项

都不可能成为义务。只有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才是我应当、也可以努

力去达到的目的，这里面包含有强制性，同时又是我能够做到的，只有这

两者才能成为义务。所以康德的义务不是对人对己采取双重标准，而是同

一个法则的两种不同场合。

同样使一个他人的完善成为我的目的，并认为我对促进这种完善

负有义务，这也是一个矛盾。因为另一个人作为一个人格，他的完善

恰好就在于，他自己有能力按照他自己的义务概念来为自己设立自己

的目的，并且，要求我应当做某种除了他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做的事

情 （把这当作我的义务），这也是自相矛盾的。

前面讲每个人都自发地追求自己的幸福，由于这不需要强制，所以不

是义务；这里讲他人的完善是他人自己的事，这是你所强制不了的，所以

也不是义务。如果一个人把促进他人的完善当作自己的义务，成天想着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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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 “洗脸洗澡”、割人家的 “尾巴”，把人家的脑子清洗干净，这人不是

虐待狂，就是别有用心。由此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取消了个人的自由意

志，所以注定是不能使他人完善的，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 （没有自由意志

还谈什么完善？）。一个人人关心别人的完善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社会，是

一个不承认每个人的人格独立性和隐私权的社会。康德却认为，正因为每

个人都是一个人格，所以他的完善不是别人的事，而是他自己的事，只能

是他自己的义务而不是别人的义务。每个人都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义务概念

来为自己设立自己的目的，而这是任何别人所做不到的，除非是在幼儿园

里面。

五　对这两个概念的阐释

前面第四节只是提出了 “自己的完善”和 “他人的幸福”这两个概

念，并且对这两个概念可能的混淆进行了排除，但还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

行正面的阐释。这一节就是分别对这两个概念进行阐释。

Ａ自己的完善

完善这个词遭受到了一些误解。它有时被理解为属于先验哲学

的、复合地构成一个事物的那种杂多东西的全体性的概念，———但有

时候也被理解为属于目的论的，于是这就意味着一个事物的各种性状

与一个目的的协调一致。人们也许可以把完善在前一种含义上称作量

的 （质料上的）完善，在后一种含义上称作质的 （形式上的）完善。

前者只能有一个 （因为隶属于一个事物的东西的那个全体就是一）。

但关于后者，在一个事物中就可以有多个；而在这里真正要讨论的也

就是后面这种完善。

这里先谈 “自己的完善”这种义务或目的。但 “完善”一词是有歧

义的，它有时意味着杂多东西的全体性，这时它属于 “先验哲学”，也就

是认识论，即无所不包、完备无缺的意思；但有时则意味着各个事物或各

种性状趋向于一个 “好”的目的，这时它属于目的论，具体说就是伦理

学，并且与价值学说或道德学说挂起钩来了。这种歧义从柏拉图的 “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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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就开始了，即善的理念一方面是无所不包的普遍性、最高共相，这

是从认识论上来说的；另方面是每个事物追求自己的最好的目的，整个世

界则追求在一个最高善的目的之下的普遍和谐。前者是由杂多集合成全

体，是机械论的量的关系；后者是通过有机的目的论而向伦理学过渡。①

所以要讲完善，就有机械论的 （量的）完善和目的论的 （质的）完善。量

的完善归结为无所不包、完备无缺的世界整体，这只能有唯一的一个；质

的完善则涉及价值，从不同的目的、立场出发就有不同的价值 （如同一件

事的功利价值和道德价值），所以有多个。而我们在谈论道德学说的时候，

真正要讨论的就是后面这种完善，前面那种完善是在 《纯粹理性批判》的

宇宙论部分所考察的。

如果在谈及属于一般人 （真正说来是属于人性）的完善时说：使

这种完善成为自己的目的，这自在地本身就是义务，那么它就必须在

那本身是人的行为能够造成影响的东西中，而不是仅仅作为他必然要

归之于自然界的那份礼物中建立起来；因为否则的话，它就不是义务

了。

每个人如果都要把自己的完善、也就是自己人性的完善这个目的当作

自己的义务的话，那么 “它”（义务）就必须通过人的行为来建立，而不

能通过人的自然天赋来建立，否则这就不是义务，而是本能的倾向。这里

“行为”（ｄｉｅＴａｔ）打了着重号，就是要自己去做，去改变某种东西，而不

是依赖天生的禀赋。这使人想到康德定言命令的第二变形公式：要这样行

动，任何时候都把你人格中的人性不仅仅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每个

人自己的完善也就是他的人格中人性的完善，把这种完善当目的也就是把

人格中的人性当目的。因为所谓当目的，也就是努力使这种人格中的人性

完完全全地实现出来，没有完全实现出来也就是还不完善 （还未达到目

的）。

所以它无非是人的能力 （或自然禀赋）的教养 ［Ｋｕｌｔｕｒ］，在这

种教养中，知性作为概念的能力、因而也是那些涉及义务的概念的能

① 邓晓芒 （２０１４：７５—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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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最高的能力，但它同时也是人的一般地遵守①一切义务的意志

的 （道德思维方式的）能力。

“所以它无非是人的能力 （或自然禀赋）的教养”，这个 “它”指

“义务”。义务是对人的各种能力、包括自然禀赋的教养，这个 “教养”

（Ｋｕｌｔｕｒ）本意是栽培、培植，有文化、修养、培育等意思。就是说，人要

脱离野蛮状态，变得有文化修养，受到文明教化，就必须用义务来强制自

己、规范自己，而不是一味地任其自然、为所欲为。而在这种教养中，知

性是最高的能力，因为它首先是形成概念的能力，这在 《纯粹理性批判》

中就已经阐明了，既然如此，它也是形成义务概念的能力，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人们一般地遵守义务的意志能力，这种意志可以

归结为 “道德思维方式”，它不但形成义务的概念，而且遵守义务。所以，

教养也有两个方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知和行两方面，在这种教养中知行

是合一的。下面就分这两点来进行讨论。

１）人有义务从自己的自然的野蛮状态中、从动物性中 （ｑｕｏａｄ

ａｃｔｕｍ ［从行动上］）越来越把自己提升到唯一使他能够为自己设立目

的的人性上来：通过教导而弥补自己的无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而这

对他来说并不只是技术—实践的理性对他的其他方面的意图 （在技巧

上）提出的劝告，相反，道德—实践的理性对他绝对地下命令，并使

这个目的成为他的义务，以便配得上居住在他身上的人性。

这是从知的方面来说的。这个知当然不是科学知识，而是道德知识。

人从自己的野蛮状态、动物状态中走出来，把自己提升到人性，只有提升

到人性，他才能自己为自己设立目的，而不是由大自然 （本能）预先替他

设立目的。如何提升呢？必须接受教导，通过教育而弥补自己的无知，改

正自己不当的做法，知道善恶、分辨是非。这种教育不单是技术上实用的

经验传授，因为后面这种知识不过是劝告、建议，你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

信，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这只是些为人处世的技巧。相反，这种教育

① “遵守”，德文版原文为 Ｇｎüｇｅｚｕｔｕｎ，但德文中无 Ｇｎüｇｅ一词，疑为 Ｇｅｎüｇｅｚｕｔｕｎ（遵守）之

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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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就是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它诉之于每个人必然具有的道德—实

践理性，也就是纯粹实践理性，让这种理性从他自身内部对自己下命令，

命令他把自己人格中的人性当成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使这个目的成为他的

义务。这个命令是不能不执行的，因为只有这样，他才配得上他身上的人

性。换言之，如果他不把自己身上的人性当作目的，而只当作达到别的目

的的手段，那他就配不上这种人性，而沦为了动物性。那就不只是某个目

的的失败或受损，而是他整个人性的毁灭。这个层次上的教养首先就是教

育人懂道理、知规矩，这是第一步。这相当于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 “对

象”或者说 “自由范畴表”的部分，因为康德的自由范畴表正是描述了

“从在道德上尚未确定并且还以感性为条件的范畴，而逐步进向那些不以

感性为条件而完全只由道德律来规定的范畴”①。康德的自由范畴表实际上

也就是一个道德教育的循序渐进的课程表。

２）把他的意志的教养一直提高到最纯粹的德行意向，也就是法

则同时成为他的合乎义务的行动的动机 （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并且出自义务

而服从法则，这就是内在的道德—实践的完善性，这种完善性，由于

法则是一种对他自身中立法的意志施加于这种能力之上来据此行动的

作用的情感，它就是道德情感，仿佛是一种特殊的感官 （ｓｅｎｓｕｓｍｏｒａ

ｌｉｓ［道德感］），这种感官虽然的确常常被狂热地误用，好像它 （如同

苏格拉底的灵异）会走在理性的前面，或者甚至可以完全不用理性的

判断，但它毕竟是一种道德的完善，使得每个本身就是义务的特殊目

的都成为了自己的对象。

这是从行的方面来说的，相当于 《实践理性批判》中的 “动机论”

部分，讲的是遵循理性的道德法则的意志如何在感性的人身上实行。康德

认为，这只有通过人的道德情感才有可能，但道德情感不是道德行为背后

的 （彼岸的）“动因”（Ｂｅｗｅｇｕｎｇｓｇｒｕｎｄ），而只是操作性的 （此岸的）“动

机”（Ｔｒｉｅｂｆｅｄｅｒ，本意为 “发条”、“弹簧”），它只限于对道德法则的 “敬

重”（Ａｃｈｔｕｎｇ），而把经验派伦理学所推崇的同情、怜悯、友爱等等都排

① 康德 （２００９：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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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外。同样排除在外的是对这种道德情感的狂热的误用，以为单凭内心

神秘的感觉而不必通过理性就能够对道德的事情进行判断，这就把行动的

动机误当作动因了。但不可否认的是，道德情感毕竟算得上是道德上的完

善，因为这种敬重使得人将其他那些目的都看作是微不足道的，而把那些

本身就是义务的目的作为自己的对象，这就使得抽象的、超感性的道德律

在行动中具有了自己感性的现实性。所谓 “自己的完善”所追求的正是这

种完善。

Ｂ他人的幸福

幸福，即对自己的状态的满足，如果人们确信它的持续性的话，

希望它和寻求它就不可避免地是人的自然本性；但也正因此它就并非

一个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追求幸福或者追求持续的幸福是人的自然本性，但因此这并非一个本

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这个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凡是出于自然本性去追

求的东西，要把它说成是义务就会是自相矛盾的，义务多少会对自然本性

有所强制，不是外在的强制就是内在的自我强制。由此自然会生出一个问

题：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又要把 “他人的幸福”设定为一项义务？这就必

须厘清其中的层次关系。

鉴于一些人还在一种道德的幸福和一种肉体自然的幸福之间作出

某种区别 （其中前者在于对自己的人格及其严谨的道德态度感到满

足，因而对他所做出的事情感到满足，而后者则对自然所赐予的东西

感到满足，因而是对人们当作外来的礼物加以享受的东西感到满足）：

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不用去指责这个词在这里的误用 （这已经包含

着一种自身矛盾了），前一种感觉方式只不过属于前一个题目，即属

于完善性的题目。

这是很常见的一种论点，即有两种不同的幸福观，一种是道德本身会

带来精神上的幸福，另一种是肉体享受上的幸福。前者是对人自己做出来

的事情感到满足，因而有种主体能动性，是对自己的自由行动的欣赏；后

者则是 “对自然所赐予的东西感到满足”，这是对现成的东西的完全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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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享受，它受制于外来的恩赐。既然有这种论点在流行，那么我们就必须

注意加以区分。如何区分？不用特别去指责对幸福这个词的误用，因为把

幸福用在自己的道德行为或义务上，这本身是自相矛盾、不攻自破的；而

只须说明，“前一种感觉方式”、也就是道德情感的方式是属于前一个题目

即完善性的，而不得妄称为幸福。所谓前一个题目，就是前面第四节，康

德在那里说过，我们不能颠倒用法，把 “自己的完善”和 “他人的幸福”

换成 “自己的幸福”和 “他人的完善”。现在，通过从 “自己的完善”这

条义务中排除掉 “自己的幸福”，康德和伊壁鸠鲁派以及斯多亚派的伦理

学都划清了界线，他们一个提出幸福即道德，另一个提出道德即幸福。康

德解决这个二律背反的方式就是提出，道德律本身是和自己的幸福毫不相

干的。① 当然，道德律的内容里面是可以有对幸福的考虑的，比如 “他人

的幸福”就是一个讲道德的人应当考虑的义务；但这并不是说，履行这项

义务就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甚至也不是说，这样做了就一定能够给他人带

来幸福，或者可以用是否带来了幸福来衡量这样做是否道德。因为把 “他

人的幸福”作为自己的义务只是一条形式原则，并不着眼于他人最终是否

得到幸福，而是着眼于以此为目的的行动，这行动本身是道德的行动。

———因为那个在对自己的正直的单纯意识中据说感到了自己的幸

福的人，已经占有的是在上一个题目中曾被解释为那种本身同时是义

务的目的的完善性了。

这是康德的解释，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意识到自己的正直或道德性时

“据说”（ｓｏｌｌ）感到了自己的幸福，或者自称感到了自己的幸福时，他实

际拥有的却不过是自己的完善性而已。这种完善性在第四节的标题中被归

于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所以，为他人谋幸福的人也许会说自己也在其

中感到幸福，其实只是实现了自身的完善性，顶多对此有种 “满足”，但

这样一种满足并不是幸福，不同于从自然赐予的东西中所获得的满足。

因此，如果事情取决于幸福，而把幸福作为我的目的来追求又应

当是义务的话，那么这就必须是其他人的幸福，因而我也就使其他人

① 康德 （２００９：１２４—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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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被允许的）目的成为我自己的目的。

前面都是讲不可能把 “自己的幸福”当作义务，这一句才正式谈到

“他人的幸福”。就是说，如果在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中要讲到幸福的话，那

么就只能谈他人的幸福，而不能讲自己的幸福。至于我使他人的幸福成为

我自己的目的，是否就使我自己也获得了幸福呢？康德坚决否认这一点，

他认为这只是使我自己得到了完善，我对这完善的满足并不能说是幸福。

幸福完全是物质性、身体性的，当然在他人那里是 “被允许的”，也就是

不违反道德的，但与道德无关。他人的幸福并不是道德，只是把他人的幸

福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目的，这才是道德。所以这并不违背前面讲的幸福

与道德无关，这种层次划分把两者隔离开了。

至于这些人想把什么算作他们的幸福，这仍然是留给他们自己去

评判的事；只不过我也有权拒绝某些他们归于幸福而我并不认可的东

西，如果他们通常并无任何权利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的东西来要求我

的话。

这里开始生出某种歧义了。就是说，即使我把他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

义务，但他们实际上把什么认作他们的幸福，这仍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选

择和评判，我并不能够代他们作出选择和评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

是幸福的东西我并不认为是幸福，那么我也可以为了自己的缘故而拒绝这

些东西，不能让他们把他们自己认为是幸福的东西强加于我。当然这里有

一个限制：“如果他们通常并无任何权利把这些东西作为他们的东西来要

求我的话”。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通常我与其他人在幸福的评价上

完全可以各持己见，各有所爱，井水不犯河水，例如人家吸烟，不能强迫

我也吸烟；但也许会有个别情况，是人家有权要求我、而我也有权去要求

别人的，例如在一条失事的船上大家都必须遵守求生的共同目标而行事。

但这里首先要澄清的是，幸福是各人自己的事，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互相强

加。

但是，设立一个所谓的责任去和那个目的相对抗，说我自己的

（肉体上的）幸福也是必须关照的，所以必须使我的这些自然的和单



６２　　　 清华西方哲学研究

纯主观的目的成为义务 （成为客观目的），这是对上述义务的划分

（见第四节）的一种似是而非的、经常被引用的反对理由，是需要驳

斥的。

这还是反驳把 “自己的幸福”设为自己的义务的观点。这里把 “义

务”（Ｐｆｌｉｃｈｔ）换成 “责任” （Ｖｅｒｂｉｎｄ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更加突显其外来强加的色

彩，就是说，如果认为你自己的幸福不是你自己个人的事，不是你想怎么

就怎么的，而是你的责任，这就把单纯主观的目的变成了客观目的，成为

人人都可以来说三道四的事情了，似乎一个人如果不追求自己的幸福，就

是一件道德上可以指责的事。前面第四节已经讲到，与道德相关的目的只

能要么是自己的完善，要么是他人的幸福，这种划分在这里受到了挑战，

是需要反击的。

令人难受的事、痛苦以及贫困，都是对于违背自己义务的巨大诱

惑。因此，富裕、强壮、健康以及抗拒前面那些影响的一般福利，看

起来也是能够被视为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也就是说，要促进他

自己的幸福，而不是将这种幸福仅仅针对他人。

这句的关键词是 “看起来”。就是说，既然自己的幸福对于不幸所导

致的违背自己义务的诱惑是一种有效的抗拒，那么自己的幸福不也就成了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了吗？可见作为义务的目的不仅仅是他人的幸福，也应

该包含自己的幸福。但这只是 “看起来”是如此，而在康德看来，问题在

于这种自己的幸福固然有利于遵守义务，但它本身并不能称作义务。这在

下面就讲得更清楚了。

———但这样一来，这种幸福并不是那个目的，主体的德性才是这

样，从这目的中清除障碍，这只是被允许的手段；因为没有任何别人

有权要求我牺牲我自己的并非不道德的目的。

人自然要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且即使为了使自己更好地遵守道德法

则，人也应该增进自己的幸福；但这种幸福并不是上面讲的作为义务的目

的，只有主体的德性 （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才能是这样一种目的，自己的幸福则

不过是从这种目的中清除障碍的手段。这种手段谈不上道德，但也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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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而只是 “被允许的”。为什么被允许？“因为没有任何别人有权要

求我牺牲我自己的并非不道德的目的”。前面第二节附释讲道德、非道德

和不道德 （罪恶）三个层次，自己的幸福相当于中间这个层次，它的道德

价值既不是正也不是负，而是零，也就是中性的。

为自己谋求富裕，这直接地并非义务；但间接地它也许可以是这

样一种义务：也就是防止作为犯罪的一个巨大诱惑的贫穷。但这样一

来，它就不是我的幸福，而是我的德性，保持这德性的完整性就是我

的目的，同时也是我的义务。

这里引入了直接性和间接性的区别，就是说，追求自己的幸福本身直

接地并非义务，但间接地可以当作义务来看，就是它防止了犯罪的一个诱

因。在道德价值上，它本身是零，但由于它消除了一定的负价值，所以带

上了正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它就不是我的幸福，而是我的德性”，追求

自己的幸福只要是为了使自己更容易拒斥不道德的事，它就间接地成为了

德性，因为它保持了我的德性的完整性。

上面四、五两节已经把伦理学或者德行论的研究领域从范围上作了一

个规划，这就是两个主要的作为义务的目的：自己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

单是为了引出这一划分，就经过了 《实践理性批判》中 “要素论”的各

个阶段 （概念或原理、演绎、对象、动机和辩证论）的论证程序。而接下

来的论述，则是从一个更加具体的层面来阐释所展示出来的这一划分结

构，在这种阐释中，同样是再次按照前面大致的论证程序进行，并且进一

步走完了最后的 “方法论”阶段。整个 “德行论导论”十八节都是大体

上按照实践理性的 “建筑术”来安排的。

六　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因为这是法学

　的事），而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 　

为行动立法就是为外在的自由立法，它只管人的行动是否合乎法则，

而不管他在这个行动中遵守的是什么样的准则，这就属于法律管辖的范

围，也是法权论讨论的问题。而为行动的准则立法，这就是伦理学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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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伦理学或者德行论关心的是你的行动的动机是按照什么样的准则

来决定的，这个准则是不是能够成为普遍的法则。这个第六节就是要区分

这两者，而使伦理学不滞留于行动的表面。

义务概念直接地处在与一条法则的关系中 （即使我还抽掉这法则

的一切作为质料的目的）；这正如义务的形式原则在定言命令中已经

显示出来的那样：“要这样行动，使你的行动的准则能够成为一条普

遍的法则”；只不过在伦理学中，这法则是作为你自己的意志的法则

来思考的，而不是作为也能是别人意志的一般意志的法则来思考的：

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会提供一种不属于伦理学领域的法权义务了。

这里有两个层次。一般层次上，义务概念就体现为定言命令，哪怕把

一切作为质料的目的都抽掉，只剩下一条赤裸裸的法则形式，它也能够构

成一个义务概念。但在伦理学这个相对具体的层次上，这条抽象的法则就

还加上了一个限制，即必须是你自己的意志的法则，而不是任何别人的或

者一般的意志的法则。这就要加上你自己的任意的目的这个质料来考虑

了，否则的话，那就不属于伦理学，而属于法权论了。法权论的义务是要

求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如果有一个人不遵守，其他人都可以对他加以强

制；伦理学或德行论的义务则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他不愿意遵守，

他只能靠自己来强制自己，别人无法强制他。所以，正如这节标题所说

的，法权论只为行动立法，而伦理学则是为行动的准则立法。伦理学不但

关乎外在的行动，而且主要关乎这行动的内在的支配原则，即主观任意的

准则。因此一般来说，法权论的义务比伦理学的义务范围更大，遵守伦理

学的义务肯定是合法的，但遵守法权义务却不一定是有德行的，也可能在

德行上是中性的。不过，从本质上看，法权义务也是趋向于伦理义务和德

行义务的，或者说，它是对德行义务的一种训练和教化，一种导引。当更

多的人不是单纯出于利害，而是出于道德上的应当而遵守法律 （为守法而

守法）时，这就使得法权义务有了更稳固的基础，并且也显出法权义务对

人的道德塑造的成效了。所以我们说，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中，坏人也

可以渐渐变好。

———准则在此被看作这样一条只不过是使自己有资格从事普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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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主观原理；这只是一条消极的原则 （即与一般法则不矛

盾）。———但这样一来，又如何还能够对行动的准则有一条法则呢？

也就是说，在伦理学中要为行动的准则立法，所突显出来的一个根本

问题是，行动的准则只是一条主观原理，它只不过证明自己有资格从事普

遍立法，也就是说，普遍立法必须立足于一个有自由任意的能力并能借此

形成自己的目的准则的个人之上；但这只是一条消极原则，就是说它只是

有资格立法，不会被排除在立法之外，或者说与一般法则并不矛盾。但是

否真能建立起普遍法则来，只有消极条件还是不够的，如何能为行动的准

则建立起一条法则，必须从积极意义上来设想。或者说，要使一条行动的

准则成为一条普遍的法则，这本身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因为主观准则和

普遍的 （客观的）法则这两个概念是互相不包含的，不存在分析性的关

系，必须由一个第三者概念来把两者综合起来。而这个概念前面已经提出

来了，并且经过了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演绎，这就是 “作为义务的目的”

这个概念。所以下面一段马上就借这一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

唯有那个专属于伦理学的、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概念，才为行

动的准则建立起了一条法则，因为 （每个人所具有的）主观目的被从

属于 （每个人都应当为自己作成的）客观目的之下了。

这句是回答上面那个问题：行动的准则如何可能有一条法则？只有一

种可能，就是诉之于那个专属于伦理学的概念，即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概

念。因为这个概念把每个人所具有的主观目的、也就是把这个主观目的的

准则，隶属于每个人都应当作为目的来设定的客观目的即义务之下，使它

成为了普遍法则。正如前面第三节通过诉诸自由意志而对作为义务的目的

概念进行了演绎一样，这里则借作为义务的目的概念而对定言命令进行了

演绎；可见这两个递进层次的演绎最终都是追溯到人的自由意志，正如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对 “一切联结的可能性”追溯到先验自我意识的统觉

一样。

“你应当使这件事或那件事 （例如他人的幸福）成为你的目的”，

这条命令指向任意的质料 （一个客体）。既然行动者若不是在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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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企求一个目的 （作为任意的质料），则任何自由的行动都是不可

能的，所以如果有一个本身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话，就必定只有这些

行动的那个准则，作为这些目的的手段，才包含有对一个可能的普遍

立法资格的条件；对此，同时是义务的那个目的能够使它成为拥有这

样一个准则的法则，然而对于准则本身来说，只要有与一个普遍立法

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就已经足够了。

这里有两句话，前一句是说，你应当使任意一个对象 （也可能是他人

的幸福，但也可能是别的）成为你的目的，不管这条命令将会是有条件的

还是无条件的命令，总之它是指向任意的客体的，由此表明了任意本身是

自由的。后一句是说，如果没有任意的目的，就不会有任何自由的行动，

说明自由行动是缺少不了任意的质料的，因而也是缺少不了任意的准则

的。定言命令里面之所以一定要有一个 “你行动的准则”，就是要保证这

命令本身是针对自由行动的。只有这些行动的准则才包含有对一个可能的

普遍立法的资格，它是那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得以实现出来的手段；而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则可以把它打造成一条法则，这法则是拥有这个准

则的，这就是定言命令：要使你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普遍法则。但这个准

则本身只是可能的普遍立法的一个资格或条件，或者说，它只是定言命令

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当然它也不是注定要与定言命令相冲突。

所以，对于准则本身来说，“只要有与一个普遍法则协调一致的可能性就

已足够了”，它有这种可能性，但它单凭自身并不能导致普遍法则，而需

要 “同时是义务的目的”把它和法则两方面综合起来，才会形成定言命

令。

这是因为，诸行动的各种准则可以是任意的，并且只处于在一个

作为行动的形式原则的普遍立法上的资格的限制性条件之下。但一条

法则却取消了诸行动的任意的东西，并且借此而与一切赞扬 （这里只

要求知道达成一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就行了）区别开来。

上面讲，准则只要有与普遍立法相协调的可能性就够了，为什么？因

为 “诸行动的各种准则可以是任意的”，任意的打了着重号，意思是它是

为所欲为、不受限制的。它唯一受到限制的就是，它 “只处于在一个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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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形式原则的普遍立法上的资格的限制性条件之下”，就是说，这种

限制不是从内容上、质料上限制它，而只是从行动的形式原则上限定了它

的资格条件，也就是它要成为普遍法则只能从形式上获得资格。这个行动

的任意和那个行动的任意在质料上肯定是不同的，无法完全协调；但诸行

动的各个准则在形式上有可能是能够相互协调的，如果我们仅限于从形式

上考察它们，那么它们是具有成为普遍法则的资格的。 “但一条法则却取

消了诸行动的任意的东西”，定言命令的法则把诸行动的任意的东西 （质

料）都撇在一边，它说：“不管做什么，都应当使你行动的准则成为一条

普遍法则”，这个 “不管做什么”，就是把行动的 “任意的东西”

（Ｗｉｌｌｋüｒｌｉｃｈｅ）、也就是行动的对象或质料排除掉了，只留下形式 “准则—

法则”。“并且借此而与一切赞扬 （这里只要求知道达成一个目的的最佳手

段就行了）区别开来”，即这种取消或排除不是什么值得赞扬 （Ａｎｐｒｅｉｓ

ｕｎｇ）的事，它只是一种纯粹实践理性的必然，因此反而是带来强制的痛

苦的。凡是对道德行为的赞扬都不是对这个作为义务的目的本身的赞扬，

而只是对达成目的的最佳手段 （考虑到后果）的赞扬，有道德的人不应当

以此为意，更不应当以此为衡量道德与不道德的标准。因为这种赞扬人们

可以无区别地加之于一切手段之上，哪怕是不道德的目的，我们也可以对

它的手段 （如毒药、杀人武器）称赞为 “好”。相反，我们对作为义务的

目的 （道德律）本身不能赞扬，因为它是实践理性的必然法则，我们不能

用 “好不好”来评价它 （“好”只是就效果而言），而只能用是否必然、

是否应当来评价它。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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